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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民間宗教與當代消費文化的跨界：台灣「偶」（尪仔）的特色

司黛蕊副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台灣藝術家楊茂林的「封神之前戲：輕重仙」與「摩訶極樂世界」雕像作品系列，從遠看都像古典的佛像。

可是靠近的時候，我們發現所刻的人物不是釋迦摩尼、觀世音，反而是原子小金剛、米老鼠等漫畫角色。很多人

一定會認為那些把佛像與動漫周邊玩具合成的作品在諷刺動漫迷「崇拜偶像」，諷刺台灣年輕人的心裡被日本、

美國流行消費文化深度殖民了。不過藝術家本人的詮釋並不是這樣，楊茂林說：

我們所在的台灣，從歷史來看，文化的發展一直是不斷地在混種雜交種演變出新的當代文化。在我看

來，這就是台灣這個地方的人與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強盛生命力最關鍵的因素。看著我所熟悉的這些可

愛的動漫角色們，以超然世外之姿，寶相莊嚴地掐著手印，成為修持圓滿的佛菩薩，感覺莞爾而寧靜。1

動漫角色與神明，流行文化與宗教，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透過這十年來對霹靂布袋戲粉絲文化與神明公仔

的製造與收藏實踐的田野調查，我發現台灣在這個議題上有代溝。比較多前輩覺得消費文化侵略宗教很不妥當；

比較多年輕人，尤其是動漫迷，覺得宗教與流行文化的互動理所當然。有趣的是，從某個角度來看，深受日本流

行文化影響的年輕人比他們前輩更隨著本地傳統。

雖然佛、神明、歷史人物、動漫角色的存在性與社會意義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台灣他們都常常

透過「偶」那個媒介來彰顯。「偶」或台語的「尪仔」，就是立體的人形再現。「偶」（尪仔）的範圍廣大，從沒

點光的神像到洋娃娃。「偶」（尪仔）最常指的是木偶或尪仔仙，木偶可視為這個連續範疇的核心，可說是神像與

玩具中間的仲介。歷史上木偶與神像很接近，有的古老神像有可動的頭、手、腳；在福建，布袋戲師傅會把田都元

帥的木偶擺在聖桌上來拜2；偶戲也是宗教儀式的部分（譬如外台戲的扮仙或傳統道教喪禮的傀儡鍾馗）。

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的「數位武俠布袋戲」系列1990年代才出現，而霹靂布袋戲是純粹世俗的娛樂。不過霹
靂迷雖然他們把神明與虛擬角色分得很清楚，跟傳統布袋戲師傅與觀眾比，有一些對待「偶」的實踐更像信徒對

待神像的方式。

在當代台灣，「偶」（尪仔）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我們把木偶與神像的共同點拿來當作定義的基礎，可以說

「偶」的特色就是如下：

（1） 「偶」所再現的是熟悉的人物，這十年來台灣設計師開始創作創意公仔，就是非周邊商品的藝術玩具。
不過核心的「偶」（尪仔）還是有故事（動漫系列、民間神話等）在後面。「偶」是多元媒介網絡中的

一種媒介，「偶」和其他媒介（視覺、聽覺、文本等）合作來給那些人物他們的生命力。

（2） 這些人物存在於他們自己的世界，這些世界的存在性不一致（可能是神明的世界、古代中國或霹靂布袋
戲的武林）。不過都是活人不能自身體會的，與日常經驗的世界分開的。如果有真人的「偶」，那個人

一定已經成為神話角色或媒體偶像。「偶」不像照片，不是真實樣貌的紀錄，是集體心理印象的具體

化。

（3） 「偶」所再現的人物與他們的世界一直在轉變，因為一直有人用新風格、新媒介來重新詮釋角色，或
創作關於那些人物的新故事。新故事與詮釋不會取代舊的，他們都累積在一個詮釋戰場（interpretive 
arena），讓那個不可摸到的世界越來越複雜、濃厚與越有存在感。這點日本學者（漫畫作家）大塚英志
提到，也是日本歌舞劇與當代動漫的共同點。3 也有很多宗教歷史學者提到，是華人民間宗教的特色。4

（4） 「偶」（尪仔）是一種殼，裡面會有靈魂，美術人類學者Alfred Gell提到，很多宗教崇拜的立體印象有
洞，臉孔至少有一雙眼睛，因為眼睛是靈魂的出入口，崇拜的對象一定需要一種內在性（interiority）的
感覺。劉文三說：「台灣的神像就是該神的身軀，是神的靈魂寓居的軀體。」5 我訪問過的年輕木偶或
公仔蒐集者之中，很多都說他們的家人不許他們把「尪仔」擺在客廳裏面，尤其是不要放在神桌附近，

一定要藏在櫃子或盒子裏面，因為他們怕不乾淨的東西會進去。年輕蒐集者本身也會感到木偶有內在

性，比方很多霹靂迷跟我說，他們要買霹靂偶的時候，一定要看眼神，如果那尊木偶的臉看起來呆呆

的，沒有靈魂的感覺，就不要買，如果好像他一直看著你，才要買回家。

（5） 「偶」（尪仔）是分成本尊與分身，霹靂迷是用「本尊」來指演過霹靂節目的木偶，「分身」指的是所
有其他霹靂角色的木偶與公仔。他們也說買一尊木偶帶回家，擺在書架上，就像從廟裡拿一尊分身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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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拜拜。跟神明一樣，霹靂布袋戲角色分身數量表示那個角色的力量有多大，每尊媽祖分身都含母尊盧

的香灰在裡面。在霹靂迷眼中，最有價值的分身也有類似與本尊的物質連結。譬如說，偶頭被同一個雕

刻師傅刻的，衣服是同一捲棉布做的等。最有趣的是霹靂迷也會帶他們的分身木偶或娃娃帶到霹靂攝影

棚、霹靂演唱會來看本尊，很像媽祖分身回娘家。每次霹靂後援會年會的高潮就是公司的操偶師帶本尊

出來表演，在那個時候粉絲都會把他們帶來的分身偶抬起來，讓本尊看到它們。演唱會結束了，一定要

帶分身跟本尊拍合照。台灣的動漫迷不會用「本尊」或「分身」的說法，不過他們也會帶他們買來的周

邊公仔或布娃娃帶回角色的「娘家」。譬如史努比的粉絲會帶史努比的布娃娃到美國，在史努比創作者

Charles Schultz的老家拍照。6

（6） 除了立體人形的雕像以外，「偶」從古代有另外一個涵義，就是陪伴（像配偶的偶）。「偶」（尪仔）
也是一種溝通媒體，人會透過偶來跟所再現的人物講話。求神的時候要拜神像，要跟動漫角色溝通的

話，要跟他的公仔講話。許多女性動漫和霹靂迷告訴我她們常常跟她們買來的公仔講話。我訪問的一個

霹靂迷，一個二十幾歲的會計，收藏了幾個霹靂角色造型的洋娃娃，她跟我說：

有時候在看片，看到劇情令人生氣，我就會抓自己有的角色過來罵一下，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另

外有時候他出場的時候，我就會抱他一起來陪我看布袋戲，看到他在劇情裡面表現很帥的時候，就

會自己抓起來親一親。

從這裡我們看出來，角色的存在超越某一個化身，螢幕上的木偶跟身邊的娃娃都含著那個角色的靈魂。雖然

螢幕上的木偶才算本尊，那個霹靂迷不會直接跟那尊講話，摸得到的娃娃才能陪伴她，聽她的話。

如果我們放在全球跨文化的脈絡來看，台灣人對「偶」的觀念很特殊，有的文化根本無製造偶的傳統，甚至

於會禁止（像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歷史上都有教派禁止過製造任何人形印象）。有「偶」的文化中，可

能「偶」會有一些特色與台灣的偶像同，但跨宗教與流行文化的領域算是華人文化的特色。我們平常可能不會意

識到，可是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偶」（尪仔）人口特別高，傳統與創新的都有。寺廟裡與家裡都會看到神像、佛

像，也有外台戲和電視上的布袋戲偶。在便利店裡面，上班族的辦公桌上，從年輕人的書包掉下來有動漫角色的

小公仔等等，「偶」（尪仔）在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宗教與消費文化，想像與具體體驗，歷史與未來的中介。

圖說：霹靂布袋戲迷拿著分身娃娃來看本尊（在杭州中國國際動漫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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